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

；

2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日期

：

2012

年

1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

时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会议室

。

3

、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

4

、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

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

，

公

司董事安涛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

5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

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本

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19

人

，

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219,202,02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12%

。

2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表决结果

（

一

）

审议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19,202,029

股

。

同意票

219,202,0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

--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向吉林市博

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

二

）

审议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19,202,029

股

。

同意票

219,202,0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所属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从通辽市隆

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和吉林凯隆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采购燃料的议案

。

（

三

）

审议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4,538,975

股

。

同意票

4,538,9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所属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二道江发电公司向通化

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四

）

审议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4,538,975

股

。

同意票

4,538,9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

-

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白

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和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蒋红毅

、

贾向明

3

、

结论性意见

：

承办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本所

）

接受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吉电股份或公司

）

委托

，

指派蒋红毅

、

贾向明律师

（

以下简称承办律师

）

担任吉电

股份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

特别法律顾问

，

出席会议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

下简称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等法律

、

规章

、

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并结合

《

吉林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及

《

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而出具

，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

、

会议的提案

、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发表意见

。

第一节 律师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以前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

，

并不

对有关会计

、

审计

、

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

2．

在本法律意见书的制作过程中

，

承办律师已按照中国现行法律

、

法规的要

求

，

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审查

。

3.

承办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前

，

已得到吉电股份的承诺和保证

，

即公司

向承办律师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完整

、

真实和有效的

，

无隐瞒

、

虚假

、

遗漏和误导之

处

，

其中文件资料为副本

、

复印件的

，

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

。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吉电股份为进行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

非经本所

同意

，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

5.

承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吉电股份进行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

，

随其他相关材料一起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进行公告

，

并依法对其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

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吉电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

的议案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和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

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会议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次股大东会

议审议

。

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吉电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

。

吉电股份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了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

》、《

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召开时间

、

召开地点

、

召开方式

、

会议出席对象

、

会议审

议事项

、

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予以公告

。

2012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30

，

公司按照通知的时间

、

地点

，

在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吉电股份三楼会议室召开了本次股东大会

。

经本所承办律师审查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法律

、

法

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

二

、

关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为临时股东大会

，

由吉电股份董事会召集

，

安涛董事受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主持会议

，

符合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股东大会公告中明确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

月

10

日

。

在

2012

年

1

月

10

日下午

3:00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吉电股份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该规定符合股东大

会规则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为

19

人

，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19,202,029

股

，

占吉电股份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

26.12%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均持有股票账户卡

、

身份证或其他表明其

身份的证件或证明

，

股东代理人亦提交了股东授权委托书及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

公

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承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符合股东大会规则

的规定

。

承办律师认为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章程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合法有效

。

三

、

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关于从

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

案

》

和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进行了审议

和表决

，

所审议事项与会议通知相符

，

没有临时提案

。

其中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

公司作为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和

《

关于检修公司为

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的关联股东

，

对该两议案进行了回避

表决

。

现场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

推举股东代表孔秀玲

、

邹长青参加现场表决

的计票和监票

。

现场股东大会表决时

，

由贾向明律师

、

股东代表孔秀玲

、

邹长青及监

事代表李春华负责计票

、

监票

。

经根据已公告的投票规则对投票表决结果进行统计

，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

则

、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且表决程序

、

表决方式均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一致

，

不存

在违反法律

、

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情况

。

四

、

结论

承办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

，

无副本

。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

盖章

)

负责人：贾 军 律师

承办律师：蒋红毅 律师

贾向明 律师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万科为嘉定菊园（金色领域）一期项目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嘉定菊园

（

金色领域

）

一期项目开发的需要

，

操作该项目的上海万之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万之城

”）

向上海银行漕河泾支行借款人民币

４

亿元整

，

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上海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

上海万科

”）

按股权比例为有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担保金额为

２

亿元

。

上海万科董事会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有关事项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万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嘉定区环城路

２２２２

号

３

幢

２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

陈东彪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股东

：

上海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

持股

５０％

），

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

（

持

股

５０％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园林绿化工程

、

销售装潢材料

、

五金交电

、

水

暖器材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证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万之城房地产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７

，

７６８ １３４

，

１５９

负债总额

１１６

，

７９４ ８９

，

２５１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６

，

７９４ ８９

，

２５１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９７４ ４４

，

９０８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２９ －１１２

净利润

－２６ －９２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万之城向上海银行漕河泾支行借款人民币

４

亿元

，

借款期限

３

年

，

上海万科为有关

借款按股权比例提供全额

５０％

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

日起

２

年

。

四

、

董事会意见

上海万科为万之城有关银行借款提供按公司股权比例的担保是为了加快嘉定菊园

（

金色领域

）

项目的开发

。

嘉定菊园项目目前处于施工阶段

，

进展顺利

，

经营良好

，

具有较

强的偿债能力

。

在上海万科为万之城有关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同时

，

万之城的另一股东

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也按股权比例为有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行为公

平对等

。

有关担保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等相关规定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担保余额

１３６．８４

亿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３０．９４％

。

其中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

１２０．３５

亿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６．４９

亿元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

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

担保

。

特此公告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一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万科置业为太荣有限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太荣有限公司为满足自身业务投资经营需要

，

向中国银行

（

香

港

）

借款人民币

２．０６７８

亿元

，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万科置业地产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万科

置业

”）

为有关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金额为

２．０６７８

亿元

。

万科置业董事会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有关事项

。

由于太荣有限公

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有关担保经过万科置业股东会审议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太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

：

香港

经营范围

：

投资

太荣有限公司为万科置业的全资子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

公司净资产

－８１６．１６

元

，

总资产

１９４．４６

元

，

２０１０

年公司营业收入

０

元

。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

、

抵押

、

诉讼等或有事

项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太荣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

（

香港

）

借款人民币

２．０６７８

亿元

，

万科置业为有关借款全

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自借款协议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２

年止

。

四

、

董事会意见

万科置业为太荣有限公司有关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太荣有限公司业务投资经

营需要

，

推动公司佛山金域华庭项目的开发

。

项目目前处于销售阶段

，

进展顺利

，

经营

良好

，

太荣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有关担保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等相关规定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担保余额

１３６．８４

亿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３０．９４％

。

其中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

１２０．３５

亿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６．４９

亿元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

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

担保

。

特此公告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刘

宝林董事长主持

。

（

二

）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

，

４２０

，

５１５

，

８１９

股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７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２５９

，

８９９

，

５４９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６９％

。

本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

，

本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

三

）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以及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经审议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全资

／

控股子公司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

经审议

，

股东大会同意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全资

／

控股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计

划向各家银行

（

或其他金融机构

）

申请总额不超过

１６０．５０

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

，

具体如下

：

单 位

：

亿元

申请授信主体

２０１２

年综合授信计划额度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部

）

８０．００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７．００

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３．５０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３．００

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３．００

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

３．００

天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

杭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

广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

荆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襄樊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恩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湛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合计

１６０．５０

同意授权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以上计划额度内与银行

（

或其他金融机

构

）

协商后确定关于综合授信额度具体事项

，

包括

：

（

１

）、

授信银行的选择

、

申请额度与期限

、

授信方式等

；

（

２

）、

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前述额度内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文

件等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为

１

，

２５９

，

８９９

，

５４９

票

。

同意票为

１

，

２５９

，

８９９

，

５４９

票

，

占

有效表决票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

；

弃权票为

０

票

。

（

二

）

经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全资

／

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

经审议

，

股东大会同意

：

公司和

／

或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为各公司经股东大会批

准的计划额度内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授权各公司与银行

（

或其他金融机构

）

及

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关于担保的具体事项

，

包括

：

（

１

）、

担保形式

、

担保金额

、

担保期限

；

（

２

）、

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文件等

。

表决结果

：

有效表决票为

１

，

２５９

，

８９９

，

５４９

票

。

同意票为

１

，

２５９

，

８９９

，

５４９

票

，

占

有效表决票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

；

弃权票为

０

票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李春生

、

郑敏锋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

该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2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五日

2

、

会议召开地点

：

海宁市西山路

610

号 海宁龙祥大酒店

6

楼会议室

3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钱志达先生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9

名

，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70,389,67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97％

。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公司董事会秘书

，

部分董事

、

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

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年产

10,000

吨烟酰胺建设项目的议案

》

9

名赞成

，

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70,389,67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

；

反对

0

股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

关于兄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法规

、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以及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

关于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3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

、

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

本次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本次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参加国有土地使用权竞买的议案

》

同意公司参加位于浙江省海宁市丁桥镇钱江工业功能区联保路北侧

、

永胜路东

侧

，

编号为海土字

11169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

，

土地面积为

78,178

平

方米

（

合

117.2664

亩

），

挂牌起始价为

25.7533

万元

/

亩

，

以不高于

25.7533

万元

/

亩的

价格竞买该宗土地

。

如竞得该地块

，

将用于公司

"

年产

10,000

吨烟酰胺项目

"

的建设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62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4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收到公

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金建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金建平先生由于个人原

因

，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职务

，

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

公司董事会同意金建平先生的辞职请求

，

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

，

暂由公司董事

、

财务中心总监钱晓峰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钱晓峰先生的联系地址

：

浙江省海宁市西山路

612

号龙祥商务楼

1006-1008

室

，

邮政编码

：

314400

；

联系电话

：

0573-80703918

，

传真

：

0573-87081001

；

电子邮件

：

stock@brother.com.cn

。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2-00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

：

新疆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阿舍勒

"

）

被担保人名称

：

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鑫铜业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其担保累计金额

：

新疆阿舍勒按

34％

的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

截至

本公告日

，

本公司及新疆阿舍勒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0

元

（

不包括本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

（

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累计金

额为

349,341

万元人民币

（

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154,

775

万元

）。

无对外逾期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鑫铜业

"

）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阿

舍勒和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鑫矿业

"

）

合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新鑫矿业持有

66%

的权益

，

新疆阿舍勒持有

34%

的权益

。

五鑫铜业主要在新疆阜康从

事

10

万吨铜冶炼项目

，

目前处于基建期

。

为保证

10

万吨铜冶炼项目建设进度

，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

新疆有色

"

，

持有新鑫矿业

40.06%

股权

）

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分

行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

"

）

和五鑫铜业签署委托贷款协议

，

新疆有色委托交

通银行新疆区分行向五鑫铜业提供总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贷款

，

期限为两年

，

新疆

阿舍勒按

34%

的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本公司临时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上述对外担保

。

新疆阿舍勒股东会亦

审议通过该担保议案

。

二

、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

新疆阜康市五宫

法定代表人

：

孙宝辉

注册资本

：

79,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常用有色金属的冶炼

、

加工与销售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

出口及代理进出口

。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

五鑫铜业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0,512

万元

,

负债为人民币

11,749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78,763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12.98%

。

2011

年

1-9

月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8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125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

三

、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新疆有色拟委托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向五鑫铜业提供总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的贷款

，

期限为两年

，

新疆阿舍勒按

34%

的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本次担保的

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

、

复利

、

罚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全

部金额的

34%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五鑫铜业

10

万吨铜冶炼项目的资金需

求

，

且新疆阿舍勒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

，

同意新疆阿舍勒实施该笔担保

。

五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

（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累

计总额为人民币

349,341

万元人民币

（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

资提供的担保额

154,775

万元

），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

，

不存在逾期

对外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1

、

临时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2-002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接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闽西兴杭

"

）

通知

，

闽西

兴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期限为

1

年

，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

月

13

日

。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本公告日

，

闽西兴杭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316,353,180

股

，

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28.96%

，

其中质押股票累计

1,200,000,000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5%

。

特此公告

。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的

《

安

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

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２０％－４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６０％ － ８０％

盈利

：

８

，

３０８．１０

万元

盈利

：

1,661.62

万元

-3,323.24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由于二

０

一一 年四季度铜产品市场消费低迷

，

价格竞争激烈

，

盈利空间缩小

，

致使公司

盈利水平下降

，

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前期预测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是财务部门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成果初步计算得出

，

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

。

３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2-002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业绩预增及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

1

、

业绩预告期间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2

、

业绩预告情况

：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在

3.80

亿元至

4.67

亿元之间

，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0%-60%

。

3

、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1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292,106,342.65

元

。

2

、

每股收益

：

0.4529

元

。

三

、

业绩预增原因

2011

年

1-12

月份预计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在

3.80

亿元至

4.67

亿元之间

，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0%-60%

，

主要原因是

：

通州东方玫瑰项目实现销售收入

，

对公司

2011

年年

度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

。

四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计划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披露

2011

年年度报告

，

公司董事会初步拟定的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64,500

万股为基数

，

向公司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

金每

10

股转增

8-12

股

，

不送红股

，

现金分配方案未定

。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

，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公司

2011

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待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报告后

，

由公司董事

会确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准

。

五

、

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

本次预增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

、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上午在江苏省宝应县安宜镇苏中路一号宝胜科教中心四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

代表股份数

72,494,050

股

，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5.68%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

，

董事长孙振华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

二

、

提案审议

、

表决情况

1

、《

关于变更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72,494,05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

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

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如下

：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变动幅度为

１０％－３０％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２５％ － ３５％

盈利

：

６

，

６２２．６３

万元

盈利

：

8,278.29

万元

-8,940.55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２０１１

年第四季度

，

公司产品销售情况好于预期

，

故整体经营业绩较预测有小幅增长

。

四

、

其他情况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并经审计机构预审计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３

、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特此公告

。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